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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差異以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有限公司會章為準。 

 

 

 
 
 



 
 

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有限公司會籍是公開給予有興趣參與及推廣滾軸運動的香港

市民。 唯必須遵守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有限公司會章、附例及其守則及服從所有會

議之議決。 
 
申請者必須是沒有其他滾軸運動組織的身份 / 會籍。 所有會員申請須由總會執行委員會

批核。 
 
任何會員只可參加由總會認可之海內外滾軸運動活動及賽事，非由總會舉辦之活動及賽

事，必須事前向總會書面申請批核。 
 
 
 
A. 會員類別 

 
(1) 屬會 - 正式屬會 (簡稱 – 屬會) 

觀察屬會 

會內成員必須為總會會員 

會內成員包括： 

   

◆ 正 / 副會長 及/或 正 / 副主席 

◆ 秘書 

◆ 司庫 / 財政 

◆ 總會註冊教練 

◆ 業餘運動員 

◆ 康樂會員 

    
(2) 個人會員 - (i) 有職銜會員 

   
◆ 註冊教練 

◆ 註冊裁判及工作人員 

    

  (ii) 通訊會員 : 不屬於任何滾軸運動團體 

   ◆ 業餘運動員 

   ◆ 康樂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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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員守則 

 
屬會及觀察屬會 

(1) 是非牟利團體，具備中立、公益的特性，其收入和支出受到公眾監督與約束。擁有者不可

提取機構利潤當作個人收入。除要遵守一切會員守則外，舉辦任何公開滾軸活動皆要事前

書面向總會申請批核方可舉行。 

(2) 符合奧運精神給予運動員公平競賽的機會。 

(3) 屬會及觀察屬會之會長/主席及其委員會有責任約束其會員、會員之家長或監護人，如其會

員、未滿 18歲會員之家長或監護人對總會及本運動有任何破壞性之言行及無理據之投訴及

對在滾軸活動中的總會工作人員無禮之行為等等……一切責任需由該會承擔。 

(4) 屬會及觀察屬會之會長/主席及其委員會須向其會員傳遞總會之正確訊息、活動及有責任帶

領其會員遵守總會會章。 

(5) 屬會內的架構或人事上的變動，須即時書面通知總會。 

 
屬會會員 / 觀察屬會會員 

必須由屬會/ 觀察屬會向總會遞交申請。 

 
通訊會員 

個別會員，不屬任何滾軸運動團體/會/隊。 

 
業餘運動員 

為業餘參賽運動員，所有由滾軸活動帶來之金錢利益必須向總會申報。不可是本會註冊教練及

不能持有本會之教練證書。須受該項活動的條件及規則限制。 

 
康樂會員 

非參賽之會員，只參加活動，如家長、助手等。 

 
註冊教練 

年滿 18歲，通過參加總會的教練培訓班合格，完成實習後經技術委員會認可為註冊教練。可透

過滾軸運動收受薪酬或金錢利益。一經註冊為教練或持有教練證書便喪失任何運動員身份。 

 
註冊裁判 

年滿 18歲，通過參加總會的裁判培訓班合格，完成實習後經技術委員會認可為註冊裁判，完

成註冊後可被總會委任為滾軸運動比賽及活動之裁判。 

 
工作委員 

為滾軸運動訓練人員、經理、行政人員、屬會職員及總會認可之人士就被認可為工作委員。 

 
參與 

(1) 會員欲參加各項活動時須受該項活動的條件及規則限制。 

(2) 業餘運動員是一位參加或曾參加滾軸運動作為理想運動而不是為金錢利益，他/她一定是

要有良好聲譽且不可是根據總會規條被取消會員身份的成員，他/她不可是註冊教練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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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會員身份的喪失 

 
觸犯下述事項，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即時喪失其會員身份。 

 
(1) 以任何滾軸運動活動作賭博。 

(2) 典當、貿易交換、變賣任何滾軸運動比賽贏取的獎項、獎章或獎杯或經由購買或交易取得

滾軸運動贏取的獎項、獎章或獎杯。 

(3) 操行違反會章、附例、影響總會及滾軸運動之形象。 

(4) 經執行委員會根據有關事件而裁定不適合為本會會員。 

 
如會員不服裁決，需於 10個工作天內向執行委員會提出書面上訴。 

 
D. 會籍申請程序 

 
會員年度由每年四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1) 會費要在每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繳交。逾期繳費會籍即被終止。 

(2) 觀察屬會 

(i) 屬會需要有最少四名委員會：會長 / 主席，副會長 / 副主席，秘書及司庫。 

(ii) 申請團體須書面介紹其架構，內閣成員、成立背景、現有會員人數，訓練地點、介

紹人資料等，並提供有關非牟利團體的證明文件。 

(iii) 屬會需要有最少十五名登記會員。 

(iv) 申請觀察屬會會員，需將申請表格連同入會費及首年年費遞交總會待批。 

(v) 入會費及年費，請向總會辦事處查詢。 

 
E. 會員轉會條例 

 
任何團體屬會會員欲退出該年度已登記之屬會會員身份 

(1) 退會必須以書面形式，一式三份通知，一份交總會存檔，一份交原屬會存檔，一份則由退

會者保留，待交予希望轉投之新屬會，方可接納申請為會員，於總會作登記，原屬會必須

向總會書面撤消該會員之登記。 

(2) 任何會員或以任何其它職銜登記之屬會會員均受以上條例約束。 

(3) 任何會員須受二個月禁制期方可轉投他會，日期由總會秘書收到相關文件之日期起計。禁

制期間各屬會不可接受此等人士之入會申請。 

(4) 任何已繳交之會費，一概不予發還，亦不可轉撥他會或作其他用途。 

(5) 屬會對轉會者之會員身份有任何疑問，可向總會查詢。 

(6) 凡各屬會須辭退或因會員違反會員操守而被勒令退會者，該屬會須致信總會，列明原因以

存檔案。 

(7) 會員如在該年度完結後轉會則不受轉會條例限制。 

(8) 單純退會或辭職則不受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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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服裝規定 

 
在所有總會賽事包括但不限於帶領代表隊參加之海外比賽以及任何活動之領隊、帶隊教練等，

如有配給制服的情況下，一律必須穿著有關制服，以示團結及維持總會形象。 

 
G. 紀律處分 

 
總會執行委員會對漠視規條及操行規則的會員執行任何或全部紀律處分： 

 
(1) 暫停會員身份 

(2) 喪失會員身份 

(3) 降低屬會身份 

(4) 喪失屬會權 

(5) 拒絕進入集訓隊 

(6) 罰款 (罰額由執行委員會裁決) 

(7) 逐出總會 

 
會員可向總會執行委員會申請上訴，上訴書必需寄給總會，列明上訴理據。如執行委員會認為

有足夠理據上訴則會定出上訴日期。總會執行委員會的所有決定都是最終的決定。 

 
H. 修訂 

 
(1) 附例可修改，修訂或廢除，可在任何會議提出，一經會議議決通過後即時生效。 

(2) 若事件產生，而未有在會章及附例所概括者，交由執行委員會會議中討論，以常規及適合

本運動為前提，經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是為最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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